
大專

或國

教署

校名請書寫全銜

勿簡稱

申請類別

(忠勤、

一星、

忠勤二星)

各單位初

審，務必

確認當事

人年資及

考績是否

合於資格

，確定不

合格，則

免報。

編

號
隸屬 學校 軍種 階級 兵科 職稱 姓名 身分證字號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申請類別 年 月 日 字號 大功或大過次數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112

審查

結果

前次

退伍

日期

再入營

日期
備考(含身高CM)

1 大專 國立00科技大學 陸軍 中校 砲兵 一般教官 王小明 A123456789 92 11 16 20 9 15 一星 103 12 30 國人勤務字第00001號 無 甲等 甲等 甲等 甲等 甲等 甲等 甲等 甲等 甲等 甲上 合格 176

2 國教署 新北市私立00高級中學 陸軍 中校 步兵 主任教官 張德功 B123456789 98 1 16 12 7 15 忠勤 101.2.5大過乙次108.6.1大功乙次 甲等 甲等 甲等 甲等 甲等 甲等 甲等 甲等 甲等 甲等 甲等 甲上 合格

1.99.8.1-101.6.26研究

所

2.180

3 國教署 臺北市立00高級中學 陸軍 少校 政戰 生輔組長 李小美 C223456789 99 2 1 11 7 0 忠勤 無 甲等 甲等 甲等 甲等 甲等 甲等 甲等 甲等 甲等 甲上 合格

1.105.2.1-106.2.1育嬰留職

停薪

2.168

請書寫全銜勿簡稱

附註：

1.請各單位彙整審查符合資格者（含寄缺人員）於113年4月30日前依本格式以電子公文函報（務必確認檢附名冊電子附件），並於名冊註記承辦人及電話，以便聯絡。

2.以紙本公文發文者，請另將名冊電子檔寄至本部電子郵件信箱（ag8721@mail.moe.gov.tw），請於「寄件主旨」及「檔案名稱」敘明學校全銜，如：國立○○大學113年請敘忠勤勳章名冊。

3.當事人或人事承辦人不確定個人相關兵籍資料者，請先洽承辦人呂弦栓中校(02-77367841)確認兵籍資料後，於表內各欄位填註正確資料，切勿空白未填。

4.資料審查有誤、逾期報部，將列計單位行政缺失；單位漏報致影響個人權益者，請權責單位檢附相關失職人員懲處建議表（申誡乙次），本部方予受理。

承辦人：李大勇教官 02-123456789#1234/0938-538438

附件二

【單位全銜】113年請敘忠勤(含加綴一星、二星)勳章審查名冊(範例)

服務總年資(自

任官日起至

113.7.1日止)

前一次獲頒日期、文號初任官日期

近十年考績(本次使用103年至112年考績)

但若有同仁開缺念研究所或開缺進修之年度考績不計或其他因素

，

須使用到101年以前之考績，請填入須使用之年度考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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